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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商务字〔2026〕8 号

河源市商务局关于做好 2027 年省级促进开放
型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专项资金（利用外资

奖励事项）组织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商务主管部门：

根据《广东省进一步加大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力度的专项实

施方案》（粤商务规字〔2024〕2 号）、《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做

好 2027 年省级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专项资金（利用外

资奖励事项）项目入库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现就组织申报

2027 年省级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专项资金（利用外资

奖励事项）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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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资金支持内容

（一）支持对象。2027 年省级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

升专项资金（利用外资奖励事项）对符合《广东省进一步加大吸

引和利用外商投资力度的专项实施方案》（粤商务规字〔2024〕

2 号）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、外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给予支持。

（二）支持时间。上述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、外资跨国

公司地区总部，须按照有关标准在 2025 年形成新增实际外资。

（三）支持范围和标准

1.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奖励

对在河源市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：2025 年新增实际外资金

额合计达 1000 万美元及以上的，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按不高于新

增实际外资金额 3%的比例予以奖励,其他制造业、高技术服务业

企业按不高于新增实际外资金额 2%的比例予以奖励，其他行业

企业按不高于新增实际外资金额 1%的比例予以奖励。

上述投资奖励中，高技术制造业、其他制造业单个企业 2027

年最高奖励人民币 5000 万元，在粤商务规字〔2024〕2 号文执

行期内累计最高奖励人民币 15000 万元；高技术服务业、其他行

业单个企业 2027 年最高奖励人民币 2000 万元，在粤商务规字

〔2024〕2 号文执行期内累计最高奖励人民币 8000 万元。

2.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投资奖励

对经我省认定的外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，注册地在河源市且

2025 年新增实际外资金额合计达 500 万美元及以上的，每家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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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一次性 500 万元奖励，在粤商务规字〔2024〕2 号文执行期内

已获总部奖励的不再列入 2027 年支持对象。

二、项目申报和审核要求

（一）项目申报

关于项目支持对象、支持内容、支持标准、支持时间、申报

程序及材料等要求，严格按照申报指南（详见附件 1）内容执行。

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认真对照申报指南中的相关要求准备申报

材料，并于 5 月 13 日前将纸质申报材料（同时还需提供与纸质

申报材料一致的 PDF 扫描件）报送至属地商务主管部门（纸质申

报材料数量由属地商务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）。

（二）初审要求

县（区）商务主管部门要切实承担初审责任，严格按照申报

指南要求（详见附件 1）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（对照原件进

行审核），并到企业现场核实投资情况，审核无误后出具初审报

告（模版详见附件 2），并经党组会同意。初审报告、党组会议

纪要、《_____县（区）2027 年省级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

升专项资金（利用外资奖励事项）入库明细表》（附件 3）及企

业纸质申报材料于 5 月 20 日前汇总一式三份报送市商务局外资

管理科。若因逾期未提供或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存在问题

而导致无法享受财政奖补的，由申报企业自行承担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资金使用负面清单。专项资金使用中，除不得违反《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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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建〔2022〕3 号）第十一条规

定外，也不得用于以下方面：县（区）商务主管部门不得将资金

用于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经费（包括发放公务人员工资、奖金、劳

务费、津补贴等）和财政补贴单位工作经费（包括项目评审费、

审计费、绩效评价费、公务人员差旅费等）；不得将资金拨付给

近三年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、拖欠应缴还财政资金、因生产安

全违法被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或正在

接受纪检监察部门调查的企业；不得用于其他违反相关规定的支

出。此外，对已从其他渠道获得省商务厅经管的中央和省级财政

资金支持的项目，不得重复申请专项资金支持。

（二）加强专项资金监督检查。各县(区)商务主管部门要认

真落实资金使用管理的主体责任，对本地区申报项目的材料真实

性、资金使用进度、项目实施、监督检查等负责，规范专项资金

管理，自觉接受对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、监督、检查和绩效评价。

专项资金要确保专款专用，任何单位不得虚报、挤占、截留、挪

用专项资金，对违反规定的单位，严格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
（三）加强资金绩效管理。各县区对本地区专项资金绩效负

责，组织预算执行中要加强绩效目标监控，及时纠正执行偏差。

预算年度终了后，积极配合市局开展中央、省、市资金绩效评价

工作。

（四）加强企业经营情况跟踪管理。各县区商务主管部门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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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市局加强对专项资金的跟踪管理，跟踪企业是否认真履行申

报承诺，做好本地获奖外资企业的跟踪管理台账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 1.2027 年省级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专项资金

（利用外资奖励事项）的申报指南

2._____县（区）商务主管部门初审报告（模板）

3._____县（区）2027 年省级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

提升专项资金（利用外资奖励事项）入库明细表

河源市商务局

2026 年 4 月 29 日

（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袁贵枚，338703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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